
产品十环标志认证

产品名称 产品十环标志认证

公司名称 广州市致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番禺区蔡二工业区志富创意园507

联系电话  15017504654

产品详情

十环认证是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的俗称，因为中国环境标志的图形由中心的青山、绿水、太阳及周围
的十个环组成。图形的中心表示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外围的十个环紧密结合，环环紧扣，表示公众参
与，共同保护环境。整个标志寓意为"全民联合起来，共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十环认证

十环标志(中国环境标志)是标示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一种"证明性商标"。它表明产品不仅质量合格，而且
符合特定的环保要求，与同类产品相比，具有低毒少害、节约资源能源等环境优势。可认证产品分类包
括:办公设备、建材、家电、日用品、办公用品、汽车、家具、纺织品、鞋类等。

认证产品种类主要包括家具、建筑材料(水性涂料、溶剂型涂料、木地板、粘合剂、壁纸、陶瓷砖、卫生
陶瓷、门窗、水泥、混凝土、墙体板材等)、家用电器(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空调、节能灯)、日用品
、纺织品、汽车、办公设备(计算机、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等)、油墨、再生鼓粉盒、生态住宅、太
阳能(热水系统、集热器)等。

认证机构

授权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执行标准

中国环境标志在认证方式、程序等均按ISO14020系列标准(包括ISO14020、ISO14021、ISO14024等)规定的
原则和程序实施，与国际通行环境标志计划做法相一致。

政府采购

2006年10月24日，国 jia环保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发文《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



，同时发出中国di
yi 张《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要求政府采购选择环境标志产品。

特别是近几年来，国务院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
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都强调:要鼓励使用环境标志
产品，大力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模式。

招投标

招标文件的评审办法中规定"投标的产品属于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制定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目录中产品的加5分"。

国际互认

中国环境标志已经与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新西兰、德国、泰国、北欧等国 jia环境标志机构签署了互
认合作和代理协议，同时中国环境标志也已加入到GEN(全球环境标志网)、GED(全球环境产品声明网)，
成为环境标志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为中国企业跨越绿色贸易壁垒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流程

中国环境标志认证(十环认证、十环标志认证)的程序和ISO9001等管理体系认证类似，也是分为初次认证
、年度监督检查和复评认证等，具体如下:

初次认证

1、企业将填写好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申请表》连同认证要求中有关材料报提交。中心收到申请认证材
料后，会对文件进行初审，符合要求后发放《受理通知书》，申请认证的企业根据《受理通知书》与我
中心签订合同。

2、认证中心收到企业的全额认证费后，向企业发出组成现场检查组的通知，并在现场检查一周前将检查
组组成和检查计划正式报企业确认。

3、现场检查按环境标志产品保障措施指南的要求和相对应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进行。

4、检查组根据企业申请材料、现场检查情况、产品环境行为检验报告撰写环境标志产品综合评价报告，
提交技术委员会审查。

5、认证中心收到技术委员会审查意见后，汇总审查意见，报认证中心总经理批准。

6、认证中心向认证合格企业颁发环境标志认证证书，组织公告和宣传。

7、获证企业如需标识，可向认证中心订购;如有特殊印制要求，应向认证中心提出申请并备案。

8、年度监督审核每年一次。

年度监督检查

1、认证中心根据企业认证证书发放时间，制订年检计划，提前向企业下发年检通知。企业按合同要求缴
纳年度监督管理费，认证中心组成检查组，到企业进行现场检查工作。

2、现场检查时，对需要进行检验的产品，由检查组负责对申请认证的产品进行抽样并封样，送指定的检



验机构检验。

3、检查组根据企业材料、检查报告、产品检验报告撰写综合评价报告，报认证中心批准。

4、年度监督检查每年一次。

复评认证

3年到期的企业，应重新填写《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申请表》，连同有关材料报认证中心。其余认证程序同
初次认证。

资料要求

1、生产企业废水、废气、噪声监测报告;

注:监测报告必须由通过计量认证环境监测部门出具，报告时间为申请认证前一年之内;

废水至少监测pH、COD、BOD、SS、石油类等常规性指标，洗涤剂类则加测LAS一项指标，水性涂料类
加测色度一项指标，有磷化工艺的冰箱等生产企业加测PO4一项指标;

锅炉废气至少监测SO2、烟尘、林格曼黑度三项指标;

噪声则不少于厂界东、西、南、北四个测点;

境外企业请出具ISO 14001认证证书或EMAS认证证书、环境标志认证证书(如无，则需提供当地环保部门
出具的守法证明或承诺书);

2、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三同时"验收报告;

3、环境标志产品保障体系文件及该体系运行的相关记录(体系需运行三个月以上);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注:请提供与申请书填写的企业名称、法人相符的营业执照;

申请认证产品在营业执照规定范围之内;

通过工商局当年的年检。

5、产品商标注册证明复印件

注:商标注册类别应与申请认证产品一致;

若注册人名称与申请企业名称不符，请提供注册人同意申请人使用该商标的说明性文件;

若商标尚处于受理、公告阶段，请提供商标局受理证明，并出具承担商标责任的承诺书。

6、产品执行的质量、安全、卫生标准

注:执行国标可不必提供;



企业标准必须经过当地技术监督局备案。

7、产品质量/安全/卫生检验报告

注:请提供经国 jia或省级技术监督部门认可且通过计量认证产品检验机构出具的一年内合格的产品质量/
安全/卫生检验报告;

报告内容及检测指标应与产品执行的标准相符，并合格;

强制性认证产品应提供3C证书;

国 jia 免检产品可不提供质量检测报告，提供免检证书。

8、申请认证产品生产工艺流程

注:简图即可，请注明过程中的关键工序和特殊工序，工艺相近只需提供一份。

9、企业组织结构图

10、厂区平面图(简图)

11、生产许可证

注:在《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发证产品目录》中规定的行业提交生产许可证。

12、境外产品在国内无生产企业的自我声明

注:由国内代理商确认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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